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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津政发〔2015〕9号）精神，指导和推动众创空间健康可持续发展，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参考科学技术部《发展众创空间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5〕297号）和《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印发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国科火字﹝2013﹞182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考评指标体系。
一、绩效考评原则
（一）目标和导向性原则。以提升完善众创空间服务创新创业的功能和水平，促进建立新型市场化可持续发展模式，培育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以加强创新创业孵化环境和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为导向。
（二）科学和客观性原则。采取定性与定量、总量与比值相结合的方式，对众创空间的综合服务能力、整体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客观评价。
（三）公平和公正性原则。依据众创空间报送市科委的基础数据和报告，通过定量分析和专家评审方式实施评价。
通过实施众创空间绩效考评，总结发现并推广众创空间建设发展的好模式、好机制，不断完善众创空间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创新创业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二、绩效考评组织实施
（一）以经各区县科委推荐申报并被认定的天津市众创空间为考评对象，由市科委按照规定、标准和程序，定期组织专家进行考核评价。
（二）众创空间按照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有关要求，按期如实上报有关数据、报告和佐证材料。
三、绩效考评结果应用
（一）按照综合评分高低，考评结果分为A（优秀）、B（良好）、C（基本合格）、D（不合格）四个等级，考评结果经市科委主任办公会审定后，对外发布。
（二）对众创空间绩效考评成绩优秀的给予表彰；对绩效考评不达标的给予帮扶指导；对连续两年绩效考评均不达标的，取消其天津市众创空间资格。
（三）对不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提供考评资料的或提供虚假评价资料的众创空间，取消其考评资格。连续两年不参加考评的，取消其天津市众创空间资格。
四、绩效考评指标
评价指标包括聚集创新创业者、提供创新服务、提供创业投融资服务、开展创业教育培训和创新创业活动、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和总结服务特色树立品牌等六方面内容。考评指标权重见下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1
	聚集创新创业者情况（22%）
	1.1考核期内吸引入驻的创客、创业团队的数量。
	6

	
	
	1.2考核期内在众创空间注册成立初创企业的数量和与上一考核期相比的增量。
	6

	
	
	1.3考核期内众创空间内初创企业实现就业人员的数量。
	5

	
	
	1.4考核期内从众创空间毕业企业（或具备毕业条件企业）的数量。
	5

	2
	提供创新服务情况（24%）
	2.1利用互联网手段建立线上创业服务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各类创业服务情况。
	3

	
	
	2.2签约并服务于创业者的各类创业服务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技服务机构、专业代理机构、投融资机构等）的数量。
	5

	
	
	2.3考核期内为众创空间内创客、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提供检验检测、研发设计、小试中试、技术咨询等技术创新服务和推介科技成果、撮合成果对接并成功实现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案例数量。
	6

	
	
	2.4考核期内众创空间入驻的创客、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申请和获得各类知识产权数量。 
	5

	
	
	2.5考核期内众创空间及入驻的创客、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获得各级政府部门支持的项目和荣誉的数量。
	5

	3
	提供创业投融资服务情况（10%）
	3.1考核期内众创空间种子基金使用案例数量。
	5

	
	
	3.2考核期内建立投资基金或与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股权投资等方式成功为创客、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进行创业融资的案例数量。
	5

	4
	开展创业教育培训和创新创业活动情况（16%）
	4.1考核期内众创空间组织开展各类公益讲堂、投资路演、创业论坛、创业训练营等活动的数量。
	6

	
	
	4.2考核期内众创空间聘任的创业导师开展创业辅导服务的次数。
	5

	
	
	4.3考核年度众创空间推荐参加天津市创新创业大赛的项目数量和组织举办各类创新创业赛事的数量。
	5

	5
	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情况（13%）
	5.1众创空间建设完善服务对象评估筛选、总量控制、毕业与退出机制，基本信息档案管理、信息报告和开放披露等运营管理制度和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
	3

	
	
	5.2考核期内众创空间的收入情况。
	5

	
	
	5.3考核期内众创空间收入构成中服务及投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总收入不包括政府性收入）
	5

	6
	总结服务特色树立品牌情况（15%）
	6对绩效考核期内众创空间各项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包括工作情况、主要成效、重点案例、自身不足及原因分析、下一步努力方向及重点工作；众创空间服务专员制度执行情况；服务模式在区域范围内的辐射效应及对当地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营造能力等。
	15


五、有关指标内容界定
众创空间毕业企业（或具备毕业条件企业）：指众创空间内达到以下条件中至少2个的初创企业：1．申请或获得了自主知识产权的；2．有一定营业收入的；3．获得投融资支持的；4．被兼并或被收购的。
线上创业服务平台：指众创空间利用互联网手段建设的用于为创业者提供信息咨询、业务指导、事项办理等各类线上创新创业服务的网络平台。
众创空间种子基金：指由众创空间运营商依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津政发〔2015〕9号）文件设立的不少于300万元，主要用于对初创项目给予额度不超过5 万元、期限不超过2 年的借款，以及收购创业者的初创成果的基金。
创业导师：指由众创空间聘任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企业家、投融资专家、管理咨询专家、技术专家等相关专业人士。
六、附则
本考评指标体系由市科委负责起草、修订和解释。
本考评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